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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工作期间饮

酒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，严明工作纪律，

维护教师的良好形象，落实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，经学校

校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决定在全校教职工中实施工作期间禁止

饮酒规定，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对象

全校干部、教师、职工及兼职任课教师

二、具体内容

1.严禁学校所有干部、教师、职工（包括后勤人员、临

聘人员）在工作时间内（含节假日值班及执勤等）饮酒；

严禁在办公场所饮酒；

严禁外出参观考察、公务活动、培训学习期间相互宴请

饮酒。

严禁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场合强行劝酒、逼酒、酗酒、酒

后滋事;

严禁身着工作标志服、佩戴工作徽章在公众场所饮酒;

严禁携带密级文件或其他涉密材料饮酒;

严禁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工作的宴请;

禁止组织、参加与工作有关的私人宴请;

严禁任何人员、任何时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。

三、责任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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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第一次违反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。

2.第二次违反规定的或因饮酒导致严重后果的，年度考

核不合格并取消当年的评优评先资格。

3.建议周日下午 5 点至周五下午 5 点不要饮酒，因饮酒

引发健康问题或其它问题的，由个人承担后果。

本通知发布后，各单位要迅速传达、组织学习，要充分

认识教职工禁酒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自觉性，做到令行禁

止，坚决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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